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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航 事 業 作 業 基 金  

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

 

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6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

機場時間帶協調作業

訓練 

(8)實習 

參加機場時間帶協調作業訓練 
110 

交通部 107 年 4 月 25 日交人字

第 1070012166 號 

IATA 地面操作手冊程

序標準化和執行課程 

(8)實習 

參加 IATA 地面操作手冊程序標

準化和執行課程 

279 
交通部 107 年 2 月 27 日交人字

第 1070005483 號 

IATA 機場發展與基礎

設施設計課程 

(8)實習 

參加 IATA 機場發展與基礎設施

設計課程 

2 
交通部 107 年 2 月 27 日交人字

第 1070005483 號 

課程取消 

飛航服務人為因素課

程 

(8)實習 

參加飛航服務人為因素課程 
129  

飛航訊息處理系統汰

新案操作人員種子教

官訓練 

(8)實習 

參加飛航訊息處理系統汰新案操

作人員訓練 

215 
交通部 106 年 11 月 10 日交人字

第 1060035023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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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

參加航空營運及財務

運作模式相關研討會

議 

(4)開會 

出席航空營運及財務運作模式相

關研討會議 

97 
交通部 107 年 6月 5日交人字第

1070016899 號 

MD-80S 型機委任考試

官考驗及駕駛員適職

性考驗 

(2)視察 

督考受本局委託之檢定考試官模

擬機考驗 

50  

國際航線航路檢查與

場站設施檢查及國際

線航空器外站委託授

權協調業務 

(2)視察 

執行國際航線航路與場站設施檢

查 
82 

交通部 107 年 3 月 31 日交人字

第 1070009177 號 

國際航線航路檢查與

場站設施檢查及國際

線航空器外站委託授

權協調業務 

(2)視察 

執行國際航線航路與場站設施檢

查 
36  

國際飛航測試會議 (4)開會 

國際飛航測試會議 
8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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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

出席 ACI 

Asia-Pacific 

Regional Assembly & 

Exhibition 亞太區

2018 年度會議 

(4)開會 

參加ACI Asia-Pacific Regional 

Assembly & Exhibition 亞太區

2018 年度會議 

204 
交通部 107 年 5 月 22 日交人字

第 1070014912 號 

參加民用飛航服務組

織(Civil Air 

Navigation 

Organization, 

CANSO)亞太區年會暨

工作小組會議 

(4)開會 

出席民用飛航服務組織(Civil 

Air Navigation Organization, 

CANSO)亞太區年會 
145 

交通部 107 年 5月 8日交人字第

1070013494 號 

出席 IFTDO 國際培訓

總會或 ARTDO 亞洲國

際培訓總會相關會議 

(4)開會 

參加 IFTDO 國際培訓總會或

ARTDO 亞洲國際培訓總會年會 

91 
交通部 107 年 2 月 27 日交人字

第 1070005483 號 

執行空安任務相關之

勤務派遣 

(2)執行空安任務相關之勤務派

遣 
87  

汰換臺北飛航情報區

儀降系統案工廠驗收

測試會議 

(4)開會 

出席汰換臺北飛航情報區儀降系

統案工廠驗收測試會議 

35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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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

飛航訊息處理系統汰

新案工廠驗收測試會

議 

(4)開會 

出席飛航訊息處理系統汰新案工

廠驗收測試會議 

437  

建置飛航管理系統擴

充備援系統案工廠驗

收測試會議 

(4)開會 

出席建置飛航管理系統擴充備援

系統案工廠驗收測試會議 

720  

(以下空白)    

合 計  3,122  說明：1.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（不含大陸地區）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，如有奉核定變更者，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；因故未執行、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，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。 2.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：(1)考察、(2)視察、(3)訪問、(4)開會、(5)談判、(6)進修、(7)研究、(8)實習及(9)業務洽談等 9類。 3.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，應按「政府補助收入」及「自籌收入」分別填列本表。  


